
登记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立案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舒城县委员会

第五次会议提案专用纸

提案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类别：         

	提案标题 
	

	提案者 
	

	通讯地址 
	  
	手机号码 
	

	办公电话 
	
	住宅电话 
	  

	附议人： 

	建议承办

单    位 
	

	审查意见 
	


注: 1.第一提案人（提案者）请逐栏填写，附议人只写姓名。

2.党派、团体、政协专委会、乡镇政协工委集体提案，请负责人在“提案者”栏签名。

3.填写字迹应工整、清楚，请勿用铅笔。提案正文可用电脑打印。 

